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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：

本项目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，依据招标文件、合同及相关

法规标准，在服务开展 6 个月及期满时，通过现场检查、抽样检

验和满意度调查等方式验收。

二、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：

中标人须按下列约定，实现目标管理，除下列 8 点之外，如

双方认为需要进一步细化的，可以通过附件形式进行进一步明

确：

1.外观：室内墙面完好，外观整洁，如出现墙面的一般损坏

或污浊，中标人应在 24 小时内修复或清理完毕；

2.设备运行：设备良好，运行正常，定期保养，专人维护，

无破损，消防系统可随时启用，如出现问题，中标人应立即进行

处理或向特定维修机构报修；

3.房屋及设施、设备的维修、养护：保证每月对房屋状况、

设施、设备运行情况全面检查一次，并按月提供检查报告。中标

人保证排污排水等的通畅，并保证随时发现问题，随时解决，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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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确实存在不能克服的特殊情形，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；

4.环境卫生：中标人根据分布区域的不同，每日需安排一定

保洁人员进行清理，除每日采购人下班时间后对办公楼进行全面

清理外，保洁人员在工作时间随时清理垃圾，尘土，保持办公环

境的整洁，中标人保证保洁人员工作规范，作风优良；

5.急修：应立即到位，确保在接到维修信息后 1 小时内予以

修复，除不能克服的特殊情况，中标人可以征得采购人同意后延

迟，应在半个工作日内修复；

6.小修：应在一个工作日内修复，除非中标人征得采购人同

意延迟；

7.采购人可随时组织进行对中标人物业服务的综合考评；

8.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内容。


